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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识问答

以案说法

【案情】
18岁的江某（女）孤身一人

上山挖野菜，途中遇见李某。李
某见四下无人，顿生歹意，意图
强奸。江某奋力反抗，情急之下
抓起身边的石头，朝李某头部猛
得敲了一下后趁机逃跑。但李某
穷追不舍，在追逐途中，李某不
慎掉进周边村民挖的池塘中。李
某一番挣扎，眼看就要爬上岸
来。江某害怕李某爬上岸后会再
次做出伤害自己的举动，所以在
李某快要爬上来的那一刻，她将
其推入池塘中。未料，李某不会
游泳，最终淹死在池塘中。江某
的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应不应
负刑事责任？

【律师说法】
江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

非防卫过当，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正当防卫，是指为

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不法侵
害人所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行
为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重大损害的行为。本案中江某的
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江某
当时确实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即
李某欲将其强奸，而且这种不法
侵害一直正在进行并未结束，李
某在第一次遭受江某的反击（用
石头砸）后并未停止自己的不法
侵害，而是继续意图强奸江某。
李某不小心掉入池塘后，很快就
将爬上来，待其爬上来很可能再
次侵害江某，所以李某对江某的

不法侵害一直都在进行，并未结
束。江某用石头砸李某及将李某
推入池塘都是有保护自己的防卫
意识，江某的这种行为是针对李
某不法侵害而实施的“以暴制暴”
的行为。

第二，江某的行为不属于防
卫过当。防卫过当要求行为人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江某在
李某掉入池塘后还将其再次推入
池塘的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
度。但笔者认为这个“必要限
度”应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
益所必需为标准。至于是否“必
需”，则应通过全面分析案情来
判断。在本案中，不法侵害一直
都未结束，不法侵害人虽然掉进
池塘，但马上就要爬上来，不法
侵害人并未被制服、也未丧失侵
害能力、也无意向看出其已经自
动终止了不法侵害。本案中江某
家住偏远，人烟稀少，被侵害时
周围无人，若李某再次爬起，江
某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故江
某此举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而是正当防卫。

（俞为鹏 提供）阮先生问：某服装公司与某健
身俱乐部签订了《服装加工定制合
同》。合同签订后，服装公司按约
履行了合同义务，完成了定制的服
装并交付至健身俱乐部，但健身俱
乐部尚欠62335元款项未付。服装
公司遂将健身俱乐部诉至法院，要
求其给付剩余款项。请问：服装公
司提交的合同上未加盖某健身俱
乐部的公章，为什么法院判决支持
原告服装公司的诉讼请求？

答：被告健身俱乐部辩称，不
认可双方签订过合同，俱乐部没有
加盖公司公章，所以不同意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服装
公司提交的合同上未加盖被告公
司公章，但是健身俱乐部经理与服
装公司负责人通过微信洽商定制
工作服事宜，服装公司将《服装加
工定制合同》文本通过微信发送给
健身俱乐部经理进行确认，结合双

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健身俱乐部
的答辩意见，能够确认健身俱乐部
收货的事实及金额。最后，法院判
决支持原告服装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
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
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
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

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
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本案中，虽被告未在合同上加
盖公章，但结合双方员工微信聊天
过程记录可以确认存在合同关
系。健身俱乐部收到服装公司交
付的定制产品后未及时付清全部
加工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
因。现服装公司要求健身俱乐部
支付加工款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法院予以支持。 （俞为鹏 提供）

加班是否需要征得劳动者同意？
苏女士问：我是一塑料制品加

工企业的一线工人，近一个月，企
业连续要求我们每天加班至少两
小时，身体吃不消的我申请不加
班，却被车间负责人拒绝并点名批
评。车间负责人表示，加班是出于
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会按规定付
给加班工资报酬，作为企业工人必
须服从配合，今后再有不愿加班的

按自动辞职处理。请问：如果劳动
者不同意，企业有权强行要求劳动
者加班吗？

答：《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
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
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

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
小时。劳动部印发《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的通知第71条规定，协
商是企业决定延长工作时间的程
序（《劳动法》第四十二条和《劳动
部贯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
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

除外），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必
须延长工作时间时，应与工会和劳
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
《劳动法》限定的延长工作时数内
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业违反法
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的，劳动者有权拒绝。若由此发生
劳动争议，可以提请劳动争议处理
机构予以处理。 （俞为鹏 提供）

合同未加盖公章，合同关系能否确认？

江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吗？

案件名称

台州市淇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特
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案

金仁国销售非法烟花爆竹案

被处罚人基本情况

台州市淇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月 11
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台州市路桥区泰隆街
934号，经营范围为摩托车配件、汽车配件制造、销售。

金仁国，烟花爆竹零售点经营人。经营地点：浙江省台州
市路桥区金清镇蒋桥村。

违法事实

台州市淇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员工刘超未取得特种作
业要求的相关资格证书进行电焊作业，该行为属于特种
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金仁国作为烟花爆竹零售点经营人，在经营点销售非正
规渠道购进的烟花爆竹，其行为属于销售非法烟花爆竹。

处理根据及结果

台州市淇淇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决定对台州市淇淇摩托车配件有限
公司作出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二千元整的行政处罚。

金仁国销售非法烟花爆竹的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款的规定，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
对金仁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二千元，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

路桥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例（一）

!全媒体记者 许 炜 文/摄

为进一步深入宣传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提
高 群 众 的 知 晓 率 和 参 与
度，5月18日下午，市卫计
委联合区卫生计生局、路
桥 街 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在 古 街 社 区 开 展 了

“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
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内容包
括家庭医生签约政策解读、
健康讲座《慢阻肺的诊治》、
养生操表演、专家义诊、现
场签约等，特邀区中医院全
科、急诊科相关医生进行健
康讲座。活动现场，吸引了
众多群众参与，发放了健康
宣传资料约 200余份，现场
签约居民 50余人。此次活

动，群众反响较好，宣传氛
围热烈。

家住古街社区的黄大爷
今年73岁，患有类风湿关节
炎和糖尿病，当天下午，他早
早地就来到现场等候活动开
始。“我现在每天心情好得
很，因为心里踏实。身体有
点不舒服就可问家庭医生，
马上就能得到帮助，还不用
去大医院排队。”黄大爷高兴
地告诉记者。

当下，人们对健康的需
求比以往更为迫切，各年龄
段人群的健康管理意愿也更
为强烈。在以高血压、糖尿
病为代表的慢性疾病管理体
系中，家庭医生可为患者提
供日常电话、上门随诊服务，
可谓是社区居民的“贴心
人”。

据统计，自我区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以来，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
共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83个，共签约96009人，规范
签约率达20.96%。

“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签约群众提供基本
医疗和免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让家庭医生真正成
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
人’，为村（居）民提供主
动、连续、综合、个性化
的 全 方 位 全 周 期 健 康 服
务。”区卫计局医政科负责
人陈微表示，老百姓有了
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后，
可以放心和信任地和他们
分 享 日 常 健 康 和 疾 病 问
题，就像交了一位“医生
朋友”。

“我承诺，我服务”
第八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俞为鹏）区司
法局在法律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中
积极探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法
治德治自治、公共法律服务站点标
准化建设和“七五”普法工作的推进
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

借助农村文化礼堂，不断深化
“三治融合”建设。该局借助农村文
化礼堂的独特优势，推动文化礼堂
从“文化乐园”到“精神家园”的提
升，不断深化“三治融合”建设。自
治为重，引导和规范村居开展村规
民约制定和修订工作，桐屿司法所
在法律政策方面给予诊脉把关，共
参与制定村规民约修订12个，提出
法律建议30多条；通过创建民主法

治建设，提升党务、村务、财务的公
开性和透明性，提高村民参与农村
治理的热情。法治为先，在文化礼
堂中“种”入法治典故、法治标语，放
置法治书籍、法治资料、法律服务手
册等，以符合当地文化礼堂特色的
形式融入其中，以群众乐意看、看得
懂的形式表达。德治为本，积极倡
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村民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
人品德“四德”意识，弘扬真善美，传
播正能量。如在坐应村的生态田
园、美丽庭院、生态洗衣坊等场所，
通过墙绘、标语等方式，将法治元素
与农村生活新貌融为一体。

借助村综治工作站，推进公共

法律服务站点建设。充分利用镇
（街道）、村居综治工作站“六室两站
一总台”建设，围绕人民调解、法律
援助、法治宣传、矛盾化解等内容开
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积极发挥村
（居）网格员在法治宣传、重点人员
管控和矛盾纠纷排查中的熟人社会
优势，村法律顾问和法律工作者的
力量下沉，变被动找上门为主动去
服务，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法律服
务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法律供给的
矛盾。如在下庄卢村统筹整合村居
综治工作站资源，立足“法律事务咨
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
的平台建设功能定位建立“一站式”
法律服务体系；开设“法律讲堂”，邀

请律师和普法讲师团，围绕群众关
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以案释法”开
展法治讲座。今年以来，该局组织
律师志愿团开展驻点咨询、法律讲
座等各类公益法律服务320多场次。

借助进村文艺巡演，广泛开展
宪法宣传教育活动。今年 4月中
旬，该局组织新宪法宣传下村文艺
巡演，主题为“普及宪法知识，弘扬
宪法精神”。文艺表演期间，多次穿
插宪法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大大地
吸引了群众的参与度，每场互动都
非常热烈。截至目前，下村演出40
多场次，发放宪法宣传彩页 15000
多份，向竞答群众免费赠送雨伞、纸
巾、环保袋等宣传品1250份。

“三借助”打造“乡村振兴”法律服务新品牌


